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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86_8D_

E8_B0_88_E8_AE_B8_E9_c122_481275.htm 近日，广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许霆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但没有当庭判决，据

称，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以后再作出判决。许霆案件再度成

为舆论的焦点。 许霆案件并不复杂：广州保安许霆在自动取

款机上取款时，意外发现取款100元，机器里面“吐”出来的

却是1000元，再进行余额查询，显示仅扣除了1元。许某大吃

一惊，然后他再次点击100，出有的还是1000，而余额扣除仍

然只有1元钱。反复数次，许霆已经从这台“神奇”的ATM

机上取出了5.4万元。当晚许霆的同伴郭安山得知后，立即回

到住处拿了自己的银行借记卡，与许霆一同来到上述取款机

处。许霆再次用银行卡取款人民币16000元，郭安山则取款人

民币3000元。随后，两人逃离现场。4月22日零时许，两人

第3次返回上述地点，通过同样的方式，郭安山取款人民

币5000元，许霆取款人民币17.5万多元。后来其同案犯郭安山

投案自守并退还了全部赃款，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

金1000元。2007年5月22日，携款潜逃一年后，许霆在陕西宝

鸡落，但其所窃取的17.5元巨款却已挥霍怡尽。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法院判决有失公正，某

些法学专家也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后许霆提起上诉，广州市

中级法院撤消原判发回重审。 许霆案件其实是一个普通的案

件，但是它引起的轰动却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法院的判决

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作为一名普通的法律工作者，我对本

案从法律角度谈一下我自已的看法，有不当之处，请各位网



友多加批评指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盗窃罪。所谓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密秘窃取他人财物，据为已

有的行为。数额巨大的，从重处罚，盗窃文物或金融机构的

，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许霆在明知自动取款机出现

故障，取一百能吐出1000元后，仍然故意而为之，其主观意

图很明显，就是想非法占有巨款，许霆所谓取巨款为保护银

行财产的说法纯属狡辩，不值一驳。所以，许霆主观上具备

盗窃的故意，而且，他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客观上也实

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先后数次非法取款达17.5万元，数额巨

大，盗窃的又是金融机构的财产，后果严重，所以许霆构成

盗窃罪是豪无疑问的，而且数额巨大，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

损失，又没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应当依法严惩。 有人说

主要是因为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出现了故障，许霆的行为有其

特殊性，所以不能认定其行为是盗窃，至多是不当得利。这

种说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盗窃罪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

任何人在刑法面前一律平等，不因其政治地位，财产状况年

年龄等而有所差别。包括许霆在内。否则，就违反了法律在

任何人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银行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

是事实，但是出现故障并不能成为许霆恣意盗窃的一个理由

，换句话说，即使银行金库大门敞开，警卫极度失职，也不

能以此为理由进入金库大肆行窃。当然，我们可以法追究有

关失职、渎职人员的法律责任。但不能因此而免除盗窃犯的

法律责任。 还有人对自动取款机是否是刑法规定的金融机构

提出了质疑，认为自动取款机没有保安警卫把守，防范措施

不如金库的严密，所以不能认定是刑法意义上的金融机构。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刑法只所以将盗窃金融机构



作为严历打击的犯罪行为，是因为金融机构保管着国家巨额

金融资产，盗窃金融机构，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直接影响到

国家的金融资产安全，影响到广大储户的利益，影响到社会

的稳定，所以国家对金融机构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

刑法对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规定了

严历的打击措施。根据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盗窃

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

产。基于此，我认为刑法上的金融机构应当指的是保管银行

金融资产的机构，这些金融资产应当包括储户的存款及银行

贷款及其他金融资产等。自动取款机是否属于刑法上的金融

资产，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分析。的确，自动取款机没有保安

把守，似乎没有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是，自动取款机里面有

巨额资金，这些资金是提供给储户支取现金使用的，应当属

于银行的金融资产。在这里，自动取款机应当属于银行的自

助取款系统，类似于自助银行，虽没有保安看守，但大多数

金融机构对自动取款机还是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如

设置摄像头，24小时严密监控，而且自动取款机的钱柜采用

了坚固耐用的厚钢板，且大多数自动取款机的钱柜都设置在

金融机构的大厅内，只是取钱的终端系统在金融机构外边，

有的金融机构还设置了安全门，储户只有持卡刷卡后方可进

入安全门取款，否则根本没有办法接触自动取款机，更谈不

上盗窃了。怎么能说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呢？由此可见，自动

取款机属于金融机构的延伸设备，属自助取款系统，其钱柜

里存?着大量的金融资产，一旦被盗，其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自动取款机应当属于金融机构，有关自动取款机不

属刑法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成立。 



还有人认为银行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银行已向厂家追偿，

挽回了损失，银行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损失，所以许霆不应构

成犯罪。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一个犯罪由主观、

客观要件构成，只要具备这两个要件，即构成犯罪，就应当

依法惩处，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可作为一个量刑的考虑因

素，而不能由此就免除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当然，对于结

果犯来说，如果没有造成相应的后果，就不构成犯罪。但本

案当中许霆涉嫌盗窃，盗窃罪不是结果犯，故银行没有受到

损失就免除许霆刑事责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再者，本案当

中是银行向自动取款机的生产厂家主张了损失，而非许霆主

动向银行赔偿损失，许霆并没有实际悔罪行为，故银行即使

向厂家主张赔偿与许霆的量刑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因

为银行通过厂家挽回了损失就可以对许霆网开一面。 基于上

述分析，我个人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密秘窃取自

动取款机的巨款，数额巨大（达17.5万元），情节严重，盗窃

的是金融机构，又没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应当依法严惩

。所以，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

规定，只有对于以下情况，方可发回重审： 1.原判决认定事

实错误， 2.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3.原判

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 而广州市中

院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当事人也对此予以供认

，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所以广东省高

院无权将此案件发回重审。广东省高院发回重审的原因是众

所周知的，那就是该案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各界对法院的

判决提出了强列质疑，仅因社会关注就无端将案件发回重审

，法律的权威何在？广东省高院发回重审没有法律依据，是



违法的。 许霆案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是一件好事，体现

了广大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高，体现了他们对法治建设的

热情。但是，但是，公众监督不能干预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

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非法干扰，法院在接受社会监督的同时

，应当严格依法办案，不能为了照顾民意，就曲解法律，作

出违反法律的判决。许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

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也并不复杂，决不能因为其引起了社会的

关注对其格外法外开恩，期待着有关部门公平，公正的依法

判决，而不要受到的非法干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